
都市更新條例第五十條第二項權利變換專業估價者選任建議事項 

一、 實施者應依都市更新條例第五十條第二項及都市更新權利變換

實施辦法第六條及第七條規定，以公開、隨機方式辦理專業估

價者選任作業，相關建議如下： 

(一) 以本府公告之本市都市更新權利變換專業估價者建議名單內事

務所為抽籤對象，並以附件所載各該事務所之簽證估價者人數

為籤數。 

(二) 實施者除應依都市更新權利變換實施辦法第七條規定選任正取

二家外，備取三家。但同一都市更新權利變換計畫，選任之事

務所不得重複。 

(三) 實施者除應依都市更新權利變換實施辦法第七條規定辦理外，

得視需求通知相關公會或本市都市更新權利變換專業估價者建

議名單內之專業估價者出席。 

(四) 實施者應優先委任正取之事務所，當雙方無法完成委任時，再

依序委任備取之事務所。 

(五) 實施者應依都市更新權利變換實施辦法第三條規定，將專業估

價者選任過程及委任結果納入權利變換計畫書內，並於自辦公

聽會中說明。 

(六) 實施者於都市更新權利變換計畫報核時檢附下列選任專業估價

者文件： 

1. 簽到簿。 

2. 選任紀錄(檢附抽籤當時本府公布之專業估價者建議名單、選

任過程照片、經主持人及見證人簽章之選任結果等相關資

料。) 

3. 依都市更新權利變換實施辦法第七條規定辦理通知之相關證明

文件。 

4. 選任過程(含成立或未成立委任之理由)及其結果說明等相關資

料。 

二、 實施者無法與正取及備取專業估價者成立委任或終止、解除委

任者，應主動敘明理由報經本處備案後，再行重新辦理選任相

關作業。 


